桃園縣政府環境保護局

桃園縣認養環境行動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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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98年9月
1、 計畫緣起：

1、 配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推動「清淨家園顧厝邊綠色生活網（EcoLife）」計畫。

2、 針對企業、商家、營建工地、機關學校、志工及社會團體等，就其認養之環境整潔責任區，進行環境美化工作、定期巡檢及上網（EcoLife）登錄資料，以提升國人生活環境品質及國家形象。
2、 計畫目標：

為讓全民皆善盡維護環境衛生之權責，有效整合社會資源，發動全民運動，藉由宣導誘發民間社會力量方式，推行全民監督、即時通報與清理環境髒亂，以提升國民居住品質及國際形象。

3、 計畫期程及範圍 ：

1、 期程：

本計畫期程原則為98年10月至99年12月止，後續計畫視辦理績效檢討後再為研訂。

2、 範圍：各認養單位辦公營業處所周邊50公尺內環境清潔(註：範圍內之騎樓、人行道、防火巷及街道等均應維護)及其他認養區域。
4、 權責分工：

1、 主辦機關：桃園縣政府環境保護局。

2、 執行機關：各鄉(鎮、市)公所。

3、 認養單位：桃園縣內企業、商家、營建工地、機關學校、志工及社會團體。

5、 執行方式：

1、 活動發起：由環保局及各鄉(鎮、市)公所宣導通知各企業、商家、營建工地、機關學校、志工及社會團體，宣導加入「桃園縣認養環境行動計畫」，由各單位回傳合作備忘錄，並將認養名單公開置於環保局網站。
2、 活動進行

(1) 認養單位各自負責周邊及認養區域環境清潔維護工作，並善盡管理責任，帶動全縣民眾投入清淨家園行動之風氣。

(2) 由環保局或各鄉(鎮、市)公所輔導認養單位參與「清淨家園顧厝邊綠色生活網（EcoLife）」，建立部落格並定期將巡檢及清理日誌登錄網站。

(3) 認養單位經各鄉(鎮、市)公所及路權單位同意後，可自行於同意之路段設置認養告示牌，告示牌設計以融入當地景觀為原則，內容應包含認養單位、認養路段（區域）、髒亂通報電話（認養單位）、髒亂檢舉電話（環保局）；認養期間結束後應由認養單位自行將認養告示牌清除。

(4) 由環保局不定期進行環境清潔檢核，每季公佈檢核結果於環保局網站或其他媒體公開。
(5) 宣導認養單位加入每月第一個星期六「環境清潔日」大掃除活動。
3、 退場機制

半年內清潔檢核成績未達75分計3次者，環保局應終止該認養單位之認養權利與義務。
4、 成效彙整及表揚

評定績優認養單位，並於本計畫期程結束後辦理表揚。

(一)組別：共分兩組，甲組為企業、商家、營建工地，乙組為機關學校、志工、社會團體。
(二)獎項：檢核成績平均90分以上者為優良， 95分以上者為績優，並另外頒發EcoLife獎為配合執行「清淨家園顧厝邊綠色生活網（EcoLife）」計畫表現績優者（由Ecolife網站統計數據評定）。
陸、計畫進度預定期程：

1、 98年10月
1.環保局發布新聞稿，啟動「桃園縣認養環境」行動計畫。
2.環保局及各鄉(鎮、市)公所宣導通知各企業、商家、營建工地、機關學校、志工及社會團體要求主動加入「桃園縣認養環境行動計畫」。
2、 98年10月至99年12月：執行各認養單位現場環境清潔檢核，每季公佈評比結果。

3、 100年1月：頒獎表揚績優認養團體。

柒、預期效益： 

1、 藉由認養單位維護其辦公營業處所週邊50公尺及其認養區域之環境清潔，強化結合社會資源投入美化及維護環境，進而達到環保署「清淨家園全民運動」目標。

2、 配合環保署「清淨家園顧厝邊綠色生活網」計畫，結合民間力量執行環境巡檢及環境清理，培養民眾社區意識，進而提升愛護環境之觀念，共同營造優質之居住環境。
捌、獎懲：

一、依執行機關之地域及人口特性，分組訂定認養單位目標數，分別為第一組200個、第二組150個、第三組100個、山地組50個，執行機關分組如下。
(一)第一組：桃園市、中壢市、八德市、平鎮市。

(二)第二組：楊梅鎮、龜山鄉、龍潭鄉、蘆竹鄉。

(三)第三組：大溪鎮、大園鄉、觀音鄉、新屋鄉。

(四)山地組：復興鄉。

二、辦理認養成績優異執行機關，酌予行政獎勵：
(一)認養成績將函送執行機關作為獎懲之依據，敘獎人數每單位至多不超過7人（含機關首長），並視其貢獻程度予以敘獎。

(二)分組達成認養單位目標數者，記功1次最多3人，餘皆記嘉獎2次。

三、辦理認養成績較差者，建請予以懲處：
(一)由本局視認養成績作成報告，簽請縣長核定後，專案函送執行機關辦理懲處。

(二)相關業務主管、承辦人員：

1.認養單位達目標數40％以上未滿50％以上者各申誡1次。

2.認養單位達目標數30％以上未滿40％者各申誡2次。

3.認養單位未滿目標數30％者各記過1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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